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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首先阐述了德国学者对残疾的定义及德国对残疾儿童与青少年实施特殊教育的框架条件，随后从德

国特殊教育的运行机制、德国特殊教育的特点及发展趋势等方面对德国的特殊教育作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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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first elaborates the definition of disability by German scholars and the German special 
education framework conditions for disabled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Then it discusses German 
special education from the operating mechanism of German special educ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of German speci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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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德国对残疾的定义以及实施特殊教育的框架条件 

德国社会将自己称之为极具团结性的社会，谁参与社会生活受到了妨碍，社会便会帮助其，也就是

说，残疾人在德国不只是受到亲属的照顾，整个社会均会对其伸出援助之手。德国基本法第 3 条的基本

权利中写道：“无人因其残疾而处于不利地位”[1]。依据德国《社会法法典》第三部中的劳动促进法以

及《社会法法典》第八部中的联邦社会救助法中的相关说明，身体、智力或者心灵残疾者可获得法律的

特别保护，可享受特殊救助，以便最终能参与社会生活，适应职业劳动。 
依据世界卫生组织对残疾的界定，以及教育学与社会学所达成的共识，残疾就其本质而言并非是静

止的，它形成于一种社会联系中。相较于非残疾人，患有残疾的人在与他人的社会互动中处于劣势地位。

因此，德国学界认为，与其说“残疾人”，毋宁说“有残疾者”更为恰当。“残疾人”这个术语强调此

人的本质特征是残疾，而“有残疾者”这个术语便不同，它首先肯定此人是人，但是此人由于身体、智

力或者心灵方面受到损害，使得他与别人互动时会遇到较大困难，甚至无法完成互动，如某人依靠轮椅

才能移动，若只有楼梯上楼，他便无法进入一座建筑物的二层以上，那人们可以说：此人有残疾，因为

他无法正常行走。人们同样可以说：此人活动受阻，因为没有斜坡，他便无法上楼。 
鉴于残疾形成于社会关联中，德国学者强调，残疾不能被理解成静态或者始终保持相同或者是命中

注定的，它具有动态性，且可以改变其影响。 
德国各州的教育法对有残疾的儿童与青少年提供特别保护，以使得他们不因其在身体、感知、智力

与心灵方面的残疾而落后于同龄人，并受到歧视。学校有义务为他们提供救助，使得他们能顺利就读各

类学校，并帮助他们获得与其能力相符的结业证书。 
为在学校中有效地实施对残疾儿童与青少年的教育促进，德国教育学界创建了一门新学科：特殊教

育学，或曰残疾人教育学、治疗教育学或者融合教育学，并设立了相应的教学机构：特殊学校，亦称残

疾人学校，新近也称促进学校。与此同时，还发展出一种具有独特职业性质的教师职务：特殊学校教师

职务。 

2. 德国特殊教育的运行机制 

为卓有成效地帮助残疾儿童与青少年，德国在实施特殊教育时通常采取下列步骤： 
(一) 确定有否必要进行促进 
倘若儿童与青少年在其教育、发展与学习方面有某种障碍，若不对他们实施特殊教育，便无法在普

通学校正常地进行学习，便可认定有必要对他们实行特殊教育。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德国在界定特殊教

育需要时，不仅关注被界定者的不利因素，亦挖掘其长处，后者构成教育促进的重要立足点。调查个人

促进需要又可称为“特殊教育诊断术”，旨在拟定量与质方面具有特色的个人促进计划。通常由一名特

殊学校教师负责此项工作，前提是，他或她在残疾儿童及青少年的促进方面拥有一定的权限。 
德国主要依据下列信息来界定有否必要进行促进：人生经历与行为特征、行动能力与学习方式、个

体发展与学业成绩、交往与互动能力、个人教养与生活状况以及家庭环境等。这些信息来源于：其一，

与当事儿童或青少年谈话，与班主任和其他教学人员、与双亲或者监护人以及与当事人教育与教养密切

相关者进行谈话；其二，在教学与学校日常生活中观察有关儿童或者青少年；其三，借助为学生拟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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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筛选程序；其四，进行标准化测试[2]。 
在此基础上，受托的教师撰写一份鉴定报告。报告应详细叙述能在教学中得以实施的促进计划。 
(二) 确定促进的重点 
当下德国特殊教育依据促进重点来安排具体的教养与教学工作，不像先前那样依据儿童与青少年的

残疾情况将他们分成不同的群体。依据德国文教部长会议精神，德国学校中残疾儿童与青少年的教育促

进围绕下列重点进行： 
1) 学业成绩方面的促进，主要围绕在校学习进行，以应对学习障碍， 
2) 语言及交流行为的促进，以应对语言障碍， 
3) 情感与社会发展、体验与自控的促进，以应对体验与行为障碍， 
4) 智力促进，以应对智力障碍， 
5) 身体与运动机能发展领域的促进，以应对运动能力的受损， 
6) 听力、听觉的促进，以应对听力受损， 
7) 视力、视觉的促进，以应对视力受损， 
8) 健康促进，以应对长期患病[3]。 
在此得强调的是，“促进重点”这个概念表示，在对有残疾的儿童与青少年实施特殊教育时，应依

据具体情况，设定不同的促进重点，但德国在日常的教学与教养活动中不将各种促进重点理解为彼此独

立的范畴而将其断然分开，而是始终将其彼此关联，因为通常情况下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儿童与青少年需

要获得若干促进重点的服务。 
(三) 选择促进的形式以及场所 
接下来便选择促进形式与场所。对促进形式与场所的选择旨在尽可能有效地实施对残疾儿童及青少

年的促进，帮助他们提高自我意识，发展个性并为步入社会及从事力所能及的职业作好准备。通常情况

下，受托的特殊学校教师及一名校方领导、残疾儿童或青少年目前就读学校的教师代表、双亲或者监护

人等共同参与此项决定。 
值得一提的是，德国对残疾儿童与青少年实施特殊教育时不受制于他们的年龄与学校类别，特殊教

育的具体形式以及场所见下： 
1) 借助预防性措施实施特殊教育：在特殊教育领域，德国目前越来越注重采取预防性措施。预防性

措施能有效避免即将发生的残疾，控制现有残疾的影响，并尽可能缩小之。就此而言，教育工作者、医

务人员、心理师、双亲以及监护人的通力合作极为重要。这在德国被称为“跨学科早期促进”。越早实

施预防性措施，其成效越好。 
2) 在普通学校实施特殊教育：有促进需要的儿童与青少年与正常儿童与青少年一起在普通学校就读。

课程设置在适合所有儿童与青少年的基础上，为有促进需要的儿童与青少年提供额外的场所、硬件配置、

适当的师资，即针对他们的特点因材施教，也就是说，特殊教育促进通常在班级教学中进行，若有必要，

有时也在它之外额外实施，简言之，课程设置有机兼顾统一性与灵活性。 
3) 在特殊学校实施特殊教育：倘若有促进需要的儿童与青少年难以跟上普通学校的教学进度，可选

择就读特殊学校。这些学校能依据学生的重点促进需求，设计符合学生具体情况的教养与教学内容。 
4) 合作形式的特殊教育：目前德国许多特殊学校与普通学校维系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共同商定校园

生活及校园文化，并在一定的专业领域实行共同的教学形式。此种教学与学校生活的通融性为学生提供

了相互接近的机会，积累了共处以及相互学习的经验，同时亦便于学生从特殊学校转入普通学校就读。 
5) 特殊教育中心范围内实施的特殊教育：德国的特殊教育中心为地区性或者跨区域性机构，旨在整

合促进重点，在预防、诊疗以及与合作领域实施地区性，乃至跨区域性的特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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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职业教育领域中以及转入劳动世界时实施的特殊教育：为步入职业世界，有促进需要的青少年可

在残疾人职业学校，或曰特殊职业学校的职业预备年中为职业生涯作准备，亦可在双元制培训范围内在

专业班中得到促进，获得职业培训结业证书[4]。 
可以说，经过不断摸索，德国构建了整体、发展、多元的特殊教育的形式与场所，将特殊教育理解

为一个动态的持续过程，在此过程中凸显“以人为本”的特殊教育理念。 

3. 德国特殊教育的特点 

德国的特殊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国际特殊教育领域占据重要地位，总体而言，德国的特殊教育

呈现下列几大特色： 
1) 普通学校与特殊学校间的融合与开放。如前所述，在德国，对残疾儿童和青少年的促进被视为是

满足其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因而德国尽可能让他们不受隔离地接受一体化教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德国的普通学校与特殊学校，或曰促进学校共生存在，相互支持。此外，就读特殊学校并非强制性的，

学校给家长提供咨询，最终是否入读由家长自行决定，且特殊学校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学生可随时回归

主流学校，因此德国普校和特校之间的教学大纲具有较好的街接性，这两类学校的课程设置呈现多层性

与交叉性，籍此在特校教育和普校教育之间构建起内在的逻辑联系，为残疾儿童和青少年适时在普校和

特校之间的流动提供了灵活的学习支持。特校教师也积极致力于让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回归主流学校

接受一体化教育。 
2) 有效的保障机制。这主要体现在下列几方面： 
第一，法律保障：德国目前有 16 个联邦州，每个州有自己的宪法，教育制度由州宪法规定。特殊教

育在各州教育法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规定了特教的任务，强调所有的特殊儿童不管其程度如何，均

享有受教育的权利。 
第二，资金保障：德国各联邦州每年拨出专款，为有残疾的儿童与青少年提供特别救助，如在德国

最大的联邦州巴伐利亚州，每名有残疾的学生从州政府获得的资金双倍于普通学校每名学生所获得的资

金[5]。 
第三，就业保障：德国从法律层面保障残疾人的就业，残疾人有选择自己职业的自由，企业有义务

接受一定数量的残疾员工，若拒不执行，会受到重罚。因此，残疾青少年接受职业培训后，总体而言能

解决就业问题。对少数接受职业训练后仍不能胜任工作者，劳动部会安排其去残疾人福利工场工作[6]。 
第四，师资保障：德国积极为特殊教育提供师资保障，在德国普通学校从业的是承担各领域教学任

务的教师。在特殊教育促进领域则不同，那里的教师职务与职业类别繁多：特殊学校教师、具有其他教

师职务的师资、心理师、护理人员、治疗医生等。为成功地实施特殊教育，德国一方面非常重视特殊教

育教师的专业发展，同时强调教师必须能够与其他职业类别人员开展密切合作，必须定期对合作个案进

行商讨，遇冲突时，得借助专业化的帮助化解矛盾。为稳定师资队伍，德国给特教教师工资高于普校教

师，他们每周授课时数也少些。此外，德国定期举行实用性极强的特教师资的在职进修，为教师专业水

平提升提供实质性支持。鉴于医学、心理学和教育学中知识的更新，社会福利立法与司法领域的巨大变

革，为迎合当前国内政治与社会发展的需求，德国政府要求从事特殊教育的教学人员不断进取，持续钻

研、与同事和其他职业类别的工作人员进行批判性对话，以便能够及时并非常专业地满足当事人的需要

[7]。 
凡此种种，为残疾儿童和青少年的学习与就业提供了完备的保障和有效的支持性服务。 
3) 注重营造一个有利其成长的环境。需要接受特殊教育的学生均有失败的学业经历，因此他们需要

一项符合其个人需求的学习服务，以促成学业成功。因而德国致力于为需要实施特殊教育的学生开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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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与其能力和愿望相符的学习领域，让他们在其中感受到自己是行为者，能够有所作为，从而提升他们

的自信性与独立性，同时尽可能为需要接受特殊教育的学生提供一个能让其意识到自身强项的环境，让

其产生自豪感，从而增强生活的勇气。 

4. 德国特殊教育的发展趋势 

随着融合教育在全球的迅速发展，近年来，德国特殊教育领域中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融合教育的重

要性。为进一步发展融合教育，德国不断地在更新特殊教育的教育目标，制定新的教学大纲，将学习者

的各种需求纳入学习范围，并将这种多样性理解为有助于让残疾儿童及青少年尽早融入主流社会。 
近年来，德国越来越来强调特殊教育是一个涉及整个教育资源的过程，为有效贯彻执行不断发展变

化的特殊教育政策，德国不断地在加大对该领域从业人员进行高标准的教育、咨询和培训的力度，缩短

对教师进行教学评价的周期，使得他们有更好的专业素养，实现更好地为残疾儿童和青少年服务的目标。 
目前德国特殊学校的功能正由单一化向多元化发展，除对残疾学生实施特殊教育外，越来越多地承

担起对家长进行咨询以及对教师进行培训的任务，以使得他们在融合教育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与此同时，

特殊学校还不断尝试拓展其功能，如教育与康复的整合、送教上门等服务，以实现特殊教育学校的转型

发展。与此相宜，在各个特殊教育中心的协调下，德国特殊教育也正由原先相当细致的分工向着综合化

的趋势发展着。 
在强化职业导向方针的引领下，德国残疾学生的职业技术教育日趋完善，在兼顾学生特点的情况下，

职业培训的双元制特色日益明显，越来越多的残疾学生经考试有望获得与正常人一样的定专业和定级的

专业证书，逐步走上工作岗位，能自食其力，并与其他人正常交往，为社会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为深化特殊教育与普通教育的融合，德国正在研发并应用更加科学的特殊教育评价体系。在肯定教

师在教育评价中具有主导性同时，倡导多元化的教育评价原则，将特殊教育的实施过程看成一个动态及

开放性的过程，以为残疾学生制定更为科学合理的个性化促进方案。 

5. 结语 

以融合为导向，为残疾儿童与青少年创造与普通学生平等的学习条件，提升他们的学业水平和生活

技能，这是当今全球特殊教育担负着的重大使命。特殊教育在德国过去百年间取得了长足发展，且日趋

职业化及专业化，特别是上世纪 60 与 70 年代出台的相关法律极大地推动了德国特殊教育的发展，德国

的特殊教育经历了一个从重视参与到重视教育过程，再到重视教育质量的演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构建

起了一套完善的特殊教育体系：从服务周到的早期诊断与干预、经作为中间道路的特殊教育学校到以回

归主流社会为目标的职业技术教育。可以说，德国的特殊教育较好地实现了各学段、各阶段、各机构的

相互衔接与统筹规划，残疾者的义务教育延续至职业教育，这也体现了德国特殊教育着眼于残疾儿童与

青少年的终身生涯发展，以让其最终过上与常人一样的幸福生活。 
鉴于此，可以说，德国在特殊教育方面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特别是其特殊教育全过程的专业服

务、着力提升教师的特殊教学素养、培养他们对特殊教育的高度责任感、多样化的特殊教育评价体系、

人本取向的课程教学、实施生涯教育，帮助学生实现成功就业以及所构建的合理有效的特殊教育保障机

制等为我国发展特殊教育提供了一种别样的启示。我国可借鉴德国特殊教育的经验，结合国情来完善发

展本国的特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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